福州市环保局
一般行政处罚流程图























符合听证要求要求听证








证据不足或材料不齐全





一般








补充调查取证后








退回大队，重新调查取证或补充材料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下达当事人











符合处罚要求





提交支队法制小组会议讨论








大队开展调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召开听证会








发现违法事实





大队立案








结案，归档








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不符合处罚要求








结案，归档








退回支队，重新调查取证或补充材料








证据不足或材料不齐全





经支队领导(局领导)审批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变更或维持行政处罚决定








提交局案审办审查








重大








不要求听证








听取当事人陈诉和申辩，大队（支队）提出行政处罚审批意见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下达当事人








符合处罚要求











不符合处罚要求








结案，归档








归档








支队领导审批，结案








未缴纳罚款，或未完成整改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大队提出结案意见








已缴纳罚款，并完成整改的，大队提出结案意见








大队跟踪落实行政处罚执行情况











